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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堰广电讯（全媒体记者 陈林 特约记者 王玮）按照国家、省统一部署，十堰
市全面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，对“挖矿”的监管将保持高压态势，提醒
大家，切勿抱有侥幸心理，如果业务有涉及“挖矿”，请立即终止！

“挖矿”行为存在极其严重的危害

国家发改委明确，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，虚拟货币“挖矿
”行为存在极其严重的危害。数据显示，全世界在虚拟货币的“挖矿”上耗电
量为1340亿度，每“生产”一个比特币，消耗的能量相当于三口之家一年的用
电量！虚拟货币“挖矿”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，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低，对产
业发展、科技进步等带动作用有限，加之虚拟货币生产、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
越发突出，其盲目无序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带来不利影
响。

高压持续监管，开展全面整治

2021年9月24日，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央行等11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整治
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通知》，按照“严密监测、严防风险、严禁增量、妥
处存量”的总体思路，以产业式集中式“挖矿”、国有单位涉及“挖矿”和比
特币“挖矿”为重点开展全面整治。2021年12月28日，省发改委、省委宣传
部、省委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了《湖北省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实
施方案》，明确工作任务和组织实施，推进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整治工作取
得实际成效。我市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实施方案将于近日出台。

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具体整治措施

对于新增投资项目：一是强化能耗双控约束，在能耗双控考核中，按新增项目
能耗量加倍计算能源消费量;二是将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，在
增补列入前，将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视同淘汰类产业处理，按照有关规定禁
止投资;三是严禁以数据中心名义开展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，禁止以发展数字
经济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名义宣传、扩大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;四是加强数据
中心类企业信用监管，组织签署信用承诺书，自主承诺不参与虚拟货币“挖矿
”活动，并将企业承诺内容以及承诺履行情况纳入信用记录;五是严格限制虚拟
货币“挖矿”企业用电报装和用能，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虚拟货币“挖矿”企业
供电，在办申请的报装项目一律停止办理;六是严禁地方政府、金融机构和非银
行支付机构等以财税、金融等任何形式支持新建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。

对于存量项目：一是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供电行为，坚决杜绝发电企业特别是小
水电企业向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网前供电、专线直供电等行为;二是实行差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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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价，执行“淘汰类”企业电价，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.30元，地方可根据实
际情况进一步提高加价标准;三是不允许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参与电力市场;
四是停止对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的一切财税支持;五是停止对虚拟货币“挖矿
”项目提供金融服务;六是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规定限期淘汰。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/ 2

http://www.tcpdf.org

